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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江苏省工程招标代理机构
双随机抽查工作方案

1、 抽查依据
（一）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主席令第2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发改委令第10号）、《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七部委令第12号）、《江苏省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20号）《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等。
（二）相关规范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改革和完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制度的实施意见》（苏建规字〔2017〕1号）、《关于在全省国有资金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标中推进“评定分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建规字〔2025〕4号）、《关于编制印发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人主体责任清单的通知》（苏建函招〔2023〕2号）等。
（三）相关文件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省招标办关于印发江苏省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动态考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苏建招办〔2018〕9号）、《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档案管理办法》（苏建招办〔2007〕6号）、《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苏建招办〔2015〕6号）、《省招标办关于明确招标投标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苏建招办〔2018〕10号）等。
二、抽查工作安排
（一）本次双随机抽查成立7个抽查组，在“江苏省住建厅行政检查系统”中的“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和“辅助人员库”中随机抽取检查人员。
（二）按照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计划通知中明确的抽取比例，全省各设区市（含一个县区市）通过“江苏省住建厅行政检查系统”抽查32家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具体为：南京市4家、无锡市3家、徐州市2家、常州市3家、苏州市4家、南通市2家、连云港市2家、淮安市2家、盐城市2家、扬州市2家、镇江市2家、泰州市2家、宿迁市2家。具体抽查对象在检查组到达各设区市前一天抽取。
（三）现场抽查工作主要包括核对招标代理管理系统中信息报送情况，查看相应材料原件；通过“江苏省招投标行政监督平台”，每个抽查对象抽取两个标段（如有评定分离的，须抽取一个评定分离标段）的招标投标档案资料，抽查其招标投标活动市场行为，并相应查看“江苏省建设工程招投标行政监督平台”中填报的数据和上传的相关材料。
（四）检查人员填写“江苏省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从事招标投标活动双随机抽查记录表”（以下简称“抽查记录表”由抽查小组提供），现场反馈抽查情况，检查人员和抽查对象代表在“抽查记录表”上共同签字确认抽查结果。“抽查记录表”复印件分别交抽查对象、其所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一份。
（五）依照《江苏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动态考评管理办法（试行）》，对抽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扣分，记入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动态考评系统。
（六）向存在问题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发出整改通知；向有关部门提交需要处理的违法违规问题清单。
四、抽查工作要求
（一）被抽取到的抽查对象，应做好以下配合工作：
1.明确好抽查工作联系人；
2.落实好相关负责人配合抽查工作、进行答疑，并在“抽查记录表”上签字；
3.准备抽查工作需要的资料，其中企业营业执照、办公场所的产权证书或租赁合同、专职从业人员的劳动合同等需要提供原件；
4.提供抽查工作必要的场所和办公条件。
（二）检查人员要提前熟悉抽查工作内容；抽查工作中要公平公正、依法合规、不得徇私舞弊；过程中要做好抽查记录，认真填写抽查记录表。抽查过程中形成的各项记录、处理结果等资料应妥善保管、及时归档。
（三）各抽查组要形成小组抽查总结，列出问题清单、依据及扣分建议、列出整改清单，列出需提交相关部门处理的违法违规问题清单。
（四）检查人员对已知悉的抽查对象及其抽查项目的商业信息应当保密，不得对外泄露和利用相关信息；不得影响抽查对象的正常工作，违者按有关规定处理。
五、其他 
具体抽查分组、时间由各检查组联络员另行提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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